验收销号公示表
	整改实施
主体
	中共玉溪市委、玉溪市人民政府
	公示

日期
	2026年3月12日至2026年3月25日

	整改任务

概述
	二十四、部分高原湖泊规划管控不力，过度开发。（二）督察报告指出：抚仙湖湖滨岸线和缓冲区缺乏科学规划管控，湖泊周边开发建设强度大。

	整改情况
	1.澄江市人民政府已制定《抚仙湖沿岸项目优化调整方案》，澄江市人民政府于2023年2月14日批复实施。

2.《抚仙湖流域国土空间保护和科学利用专项规划(2021-2035)》已由玉溪市人民政府批复。

3.云南省“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于2022年10月14日通过自然资源部审核认定并正式启用，目前抚仙湖星空小镇已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4.《中共玉溪市委玉溪市人民政府第二轮中央督察部分整改措施调整的请示》于2025年5月19日上报省委省政府。2025年7月15日，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调整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部分整改措施的通知》(云生督办〔2025〕73号)，同意对整改措施进行调整。房屋存续期间严格管控，严控建设经营活动，未搬迁房屋均实现雨污分流，生活污水通过管网收集到禄充污水处理厂处理，生活垃圾全部收集至垃圾焚烧厂处理。澄江市已按照相关程序要求将立昌剩余村民房屋纳入“抚仙湖生态保护核心区需逐步退出的历史遗留事项清单”。

	自查自验和验收情况
	2025年9月5日，市自然资源规划局牵头组织市直相关单位，对澄江市立昌村搬迁具体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澄江市人民政府于2025年9月26日通过县级自查自验，10月21日，市自然资源规划局牵头组织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水利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湖泊管理局有关人员，经材料核实和现场核实，符合验收要求，同意上报组织验收，验收结论于10月28日经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审核同意。2025年11月28日，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牵头组织省级相关单位成立验收组，经材料审阅和现场检查核实，该问题已完成整改，符合验收要求，同意通过验收。

	反馈意见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电话：0877-2664409
电子邮箱：yxgtjghk@163.com


备注：公众对整改验收情况有异议的，可通过公示电话、电子邮件等进行反映。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将按程序对该整改任务予以销号。


